
 

 

5 刑事诉讼证据--5.1 概述--5.1.2 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 

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大特征。 

（一）客观性 

  客观性是指作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和主观知觉痕迹都是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和客观

反映，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具体体现在： 

  其一，诉讼证据有自己存在的客观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可以为人的认识所感知。比如犯罪分子在作案

现场留下的指纹、脚印等各种痕迹和物品，以及被毁坏或转移了的各种实物、赃证、尸体和作案工具，等

等，这些都是可以收集和陈列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时，刑事案件还会在被害人、目睹人和犯罪人的

头脑中留下印象和记忆，他们的证言、陈述都是能以语言的形式表现，为人们所感知。如果不具有能为人

们在现有条件下所感知的形式，它就不能被人们认识并被用作诉讼证据证明案情。 

  其二，诉讼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是不以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犯罪

人产生犯罪动机，到其实施犯罪的过程，总要与外界的事物发生联系，不可避免地要接触一些人和物，从

而留下一定的人证和物证。因此，以此而产生的物质痕迹和人们的主观知觉都是对犯罪事实的客观反映，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切主观臆断、想象，狡辩、伪供，虚构和伪证都不可以作为证据。证据中包含的虚假内容也不具备

证据的本质属性。客观性是证据最基本的属性。 

 

（二）相关性 

  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的实质性联系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相关性必须是客观的，即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必须是客观的，而不是人们主观想象和强

加的。也就是说，证据是案件事实作用于客观外界或有关人员的主观知觉而产生的。 

  其二，相关性必须具有实质意义，即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是相关的。证据，顾名思义，是证明的

根据。只有与确定犯罪事实的有无，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罪责轻重有关的证据才具备证据

的相关性，才是真正的证据；与这些案件基本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则不具备相关性，不是案件的证据。  

  其三，相关性还涉及相关的程度问题，即证据对案件事实至少有一定的证明作用。这也是我们通常所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5xsssfzj/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5xsssfzj/51xsssgs/index.htm


 

 

讲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证据和证明对象之间的客观联系，即相关的形式或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有直

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但联系如果过于间接，相关性太弱，证明力过小，则这样的

证据就可能不视为具有相关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因此，如果所收集的材料与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或者只存在表面上的联系，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客观的

实质性联系，不管它是怎样地客观存在，也不能作为证据。证据的相关性是我们确定证据的重要标准。  

 

（三）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一定的事实材料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才能被采纳成为诉讼证据。它是证据客观性和相关性的

重要保证，也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关于合法性的解释主要包括： 

  其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主体提出和收集。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 60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

人，都有作证义务。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则不能作证

人。鉴定意见只能由具有特定资格和有鉴定权的人员出具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收集证据也是这样，比如

搜查只能由具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实施。 

  其二，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

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

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违反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所搜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证据材料只有依法经过审查才能成为合法的证据。证据材料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

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

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

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总之，只有依照法定程序来收集、审查

和运用证据，这样的证据才具有法律效力。  

  其三，证据必须符合法定形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规定了证据的八种形式。并且没有像有

的国家那样规定具有灵活性的“兜底”条款，如“其他具有证明作用的材料也可以作为证据”。所以，在

我国只有符合这八种形式的证据材料才能作为诉讼证据。 

    合法性是诉讼证据应当具有的属性，也是证据可采性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合法性不足的证据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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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能作为诉讼证据。根据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性文件，一般的合法性瑕疵，可以补正与合理解释。只有

触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者证据的基本规范要素不具备（如出具鉴定意见的主体不合法），或者有瑕疵

不能补正与合理解释，该证据材料才被禁止使用。 

 

综上所述，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是刑事诉讼证据应当具有的三大属性，体现了对证据的内容和形

式的基本要求。对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明而言，证据的客观性是前提和基础，没有证据的客观性就不能发现

客观事情情况；相关性是关键，因为其实质为证明力，证明力就是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桥梁；

而合法性是保障，既是对客观性的保障，也是对证明过程需要尊重的其他价值如人权与法治的保障。因此，

这三项要求是质证、认证的基本标准。 

 


